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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強制驗樓的事宜  
 
 

  立法會當值議員石禮謙議員，以及應邀出席議員田北俊議

員、蔡素玉議員、陳偉業議員、湯家驊議員和鄭經翰議員曾於 2006年 3
月 10日與 “全港聯區市民關注強制驗樓大聯盟 ”(下稱 “申訴團體 ”)會
晤。申訴團體就政府擬立法強制驗樓的事宜向議員發表意見。  
 
2.   遵議員的指示，現將議員及申訴團體提出的關注事項轉交立

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以考慮作出跟進。申訴團體及議員

的意見，以及政府當局和有關部門／機構的回應現載於附件，以供參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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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立法會當值議員  
就有關強制驗樓的事宜  

與 “全港聯區市民關注強制驗樓大聯盟 ”舉行會議  
 

 
  立法會當值議員石禮謙議員，以及應邀出席議員田北俊議

員、蔡素玉議員、陳偉業議員、湯家驊議員和鄭經翰議員曾於 2006年 3
月 10日與 “全港聯區市民關注強制驗樓大聯盟 ”(下稱 “申訴團體 ”)會
晤。申訴團體就政府擬立法強制驗樓的事宜向議員發表意見。  
 
 
申訴團體的意見 

 
2.   申訴團體的代表是來自土瓜灣、堅尼地城及荃灣區的數十個

舊樓業主和租客。他們表示原則上不反對政府推行強制驗樓，但認為

政府在推行前必須先釐清當中的細節，定出統一的原則。政府亦須投

放更多資源以協助有關業主。申訴團體在會議上向議員提出了以下的

意見：  
 

(a)  成立 “舊區維修局 ” 
 
 代表指出，舊樓內很多空置單位，業主已人去樓空或已過世，

故此在舊樓擬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或收集維修費用時都遭遇到

很多困難。一些舊樓的地下為商鋪，商鋪的業主都不願意支

付維修費用，令一些願意履行維修責任的業主需承擔整筆龐

大的維修費用。此外，舊樓業主對選擇適當的維修承建商及

監管他們的工程質素亦遇上困難。在一些個案例中，業主在

樓宇維修後竟出現漏水情況，但承建商卻不理會跟進。  
 
 有鑒於以上情況，政府應成立稱為 “舊區維修局 ”(下稱 “維修

局 ”)的獨立機構，其職責應為居民統籌所有有關的維修事

宜，包括向業主收取費用及墊支欠款；為業主立案法團、互

助委員會及管理公司提供專業諮詢服務；監管承建商及有關

工程；協助以法律途徑追討承建商的專業責任；及成立基金、

資助貧窮的業主等。  
 
(b)  公契  
 
 申訴團體指舊的公契可能存在問題。由於公契是由樓宇發展

商所訂立，故此可能對小業主不公平。政府應訂立機制，讓

小業主修訂公契。  
 
(c)  驗樓週期  
 
 申訴團體建議將驗樓週期由 7年延長至 10年，以讓舊樓業主有

足夠的時間休養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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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市區更新的方向  

 
申訴團體表示強制驗樓政策不應取代舊區重建策略。  

 
 
政府當局／機構的回應 

 
3.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屋宇署、香港房屋協會 (下稱 “房協 ”)及市

區重建局 (下稱 “市建局 ”)在會議前向申訴部提供就申訴團體上述所提

出各點的回應，現將其撮述於下文。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及屋宇署的回覆  
 
成立新法定組織處理樓宇維修事宜  
 
4.   政府提出的擬議強制驗樓計劃，是建基於 2004年進行的第一

階段樓宇管理及維修公眾諮詢所得到的社會共識，即整體社會認同業

主有責任妥善保養其樓宇，並負擔所需的費用。此外，根據政府當局

分別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諮詢所進行的電話調查，大部分受訪者均

支持要求業主進行定期驗樓。政府提出強制驗樓的建議，並非把樓宇

保養的責任轉嫁給業主，因為確保樓宇的狀況良好，本身就是業主的

責任。事實上，政府會繼續擔當規管和推動的角色，包括樓宇安全的

立法、執法、宣傳和教育的工作，以及為有需要的業主提供協助。  
 
成立維修局  
 
5.   就申訴團體提出成立維修局，直接處理樓宇維修事宜，政府

當局表示，對這個建議有很大保留。由於樓宇業主有責任妥善維修其

樓宇，政府不適宜直接介入他們的樓宇維修工作。而申訴團體建議成

立的維修局的功能，例如處理招標及維修工程所引發的私人合約糾紛

等，亦不適合由法定機構負責。  
 
6.   此外，申訴團體建議的維修局的部分工作，例如監管承辦商，

推行質量檢訂和為業主提供支援等，屋宇署、民政總署、香港房屋協

會 (下稱 “房協 ”)和市區重建局 (下稱 “市建局 ”)目前已提供有關的服務。

當推行強制驗樓計劃時，屋宇署會透過一系列措施確保檢驗及維修樓

宇的服務提供者的質素和水平，包括就服務提供者專業資格的要求、

向他們發出指引及訂明檢驗和維修的標準、審核他們所提交的報告、

為業主編印檢驗及修葺須知，以及請非政府機構印發收費水平指南供

市民參考等。  
 
7.   至於有需要的業主，屋宇署、民政總署、房協及市建局現時

均有為他們提供財務或技術上的支援，以協助他們進行樓宇管理維修

的工作。當落實強制驗樓計劃時，政府會與房協和市建局積極研究進

一步支援有需要的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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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契  
 
8.   至於申訴團體提到有關公契的問題，民政總署表示，公契是

大廈各業權共有人、經理人和發展商之間的私人合約協議，政府並非

締約的其中一方。正如其他私人合約，締約的任何一方如未經其他各

方同意，不得單方面修改公契的任何條款。  
 
9.   民政總署明白部分公契的條款，尤其一些很舊的公契，可能

存在問題，以致妨礙業主執行大廈管理和維修工作，也有意見表示希

望政府訂立機制，讓業主修訂公契。不過，由於公契列明了業主、發

展商和經理人的權力和責任，而任何有關公契條款的修訂，都難免影

響締約各方的權力和責任。因此，在考慮是否引入有關機制的同時，

民政總署認為必須確保因修訂公契而受影響或反對修訂公契的少數業

主的利益得到適當的保障。  
 
10.   政府已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處理公契相關的問題。例如，由

1986年開始，非工業用地的土地契約中都載列了一項公契條款，訂明

有關公契須經由地政總署批准，並須符合該署所訂的公契指引。此外，

政府也在《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44章 )中訂明若干強制性條款須適用

於所有公契。這些強制性條款主要關乎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權

力，以及大廈經理人的責任。  
 
強制驗樓及驗窗的檢驗週期  
 
11.   政府當局已在諮詢文件中列出釐訂擬議驗樓及驗窗周期時所

考慮的因素。就檢驗樓宇方面，政府當局考慮到理論上，檢驗周期越

頻密，越可及早發現和處理樓宇損毀問題。不過，太頻密的檢驗可能

為業主帶來太大的負擔，以致他們不願意遵行擬議計劃的規定。為了

使擬議計劃切實可行，而又不會影響公眾安全，加上考慮到各個檢驗

項目的不同使用周期，因此政府當局建議七年的驗樓周期。至於擬議

驗窗的周期方面，根據屋宇署就過往鋁窗損壞或墮下個案的調查，及

行內專業意見，用於固定鋁窗窗鉸的鋁質鉚釘，在一般情況下可能在

安裝後 3至 5年內開始出現銹蝕和鬆脫的迹象，因此政府當局建議以 3年
作為驗窗周期。對於申訴團體建議驗樓周期應延長至 10年，政府當局

會將此建議跟其他在公眾諮詢過程中收集到的意見一併考慮。  
 
市區更新的方向  
 
12.   為解決樓宇失修和市區老化的問題，政府一直推動業主妥善

管理和維修樓宇。此外，政府成立市建局，透過全面綜合的更新策略，

即拆卸重建、樓宇復修、文物保育及舊區活化，以整體地改善舊區居

民的生活環境和城市面貌。政府當局認為樓宇復修與重建工作應互為

配合，達致相輔相成的效果。市建局亦會根據個別項目的需要和樓宇

的狀況，決定更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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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的關注 

 
13.   議員備悉申訴團體的意見。不過，他們請申訴團體注意建議

中的 “舊區維修局 ”權力範圍的問題，因為維修局的決定亦可能與業主

的期望產生矛盾。另一方面，議員亦關注有關維修承建商的工程質素

及專業知識的問題。  
 
14.   議員已建議申訴團體將意見送交政府參閱。有鑒於將來政府

會將諮詢結果向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匯報，故議員決定

將申訴團體的意見轉介事務委員會備悉。  
 
 
 
 
立法會秘書處  
申訴部    
2006年 3月 15日  
 


